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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 

本报告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 

万联资管、公司、本公司 指 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 指 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章程 

股东/母公司 指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指 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董事会 

监事 指 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监事 

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广东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 

会计师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报告期 指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

元、万元、亿元 指 人民币元、万元、亿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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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简介 

中文名称 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 

中文简称 万联资管 

英文名称 Wanlian Security Asset Management (Guangdong) Co., LTD. 

法定代表人 李  晔 

总经理 李  晔 

注册资本 500,000,000.00 元 

净 资 本 507,500,334.10 元 

单项业务资格  

中国证监会核准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（证监许可[2022]2816 号） 

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金隆路37号405房 

办公地址 
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1号1505-1507房； 

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801房自编01B、06、05单元 

邮政编码 511400 

网    址 www.wlzqzg.com 

电子邮箱 wlzgzh2@wlzq.cn 

董事会秘书 

姓    名：李瀛 

职    务：董事会秘书 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8楼 

联系电话：020-38286580 

传真电话：020-38286588 

电子邮箱：liying@wlzq.com.cn 

二、股东情况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比例 

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,000.00 100.00% 

合计 50,000.00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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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历史沿革 

2022 年 11 月 11 日，经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[2022]2816 号文批

准成立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。2023 年 2 月 1 日，获广州南沙经济

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注册资本人民币

500,000,000 元，注册地广州市，名称为“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

有限公司”。2023 年 7 月 11 日，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《经营证券期

货业务许可证》，并于 2023年 8 月 18日正式对外开展资产管理业务。 

四、组织架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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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员工情况 

报告期末，本公司共有员工 68 人（不含兼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），人员结构如下： 

项    目 人数（人） 比例（%） 

专业 

结构 

主营业务 39 57.35 

财务人员 3 4.41 

运营人员 14 20.59 

合规与风控人员 10 14.71 

行政人员 2 2.94 

合计 68 100 

受教育

程度 

博士 3 4.41 

硕士 43 63.24 

本科 22 32.35 

合计 68 100 

年龄 

分布 

51 岁及以上 2 2.94 

41-50 岁 3 4.41 

31-40 岁 41 60.29 

30 岁及以下 22 32.35 

合计 68 100 

六、资产状况 

（一）资产质量 

2023 年末，公司资产总额为 552,989,013.63 元。从资产构成看，

货币资金占资产总额的 31.94%。目前公司的客户资金和自有资金均

不存在被冻结或抵押的情况；金融投资（交易性金融资产）占资产总

额的 58.96%，以公司自有资金跟投的资管产品为主。综上所述，公司

整体资产质量良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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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流动性情况 

公司目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充足，盈利情况良好。由于公司的主

要收入来源为现金收入，流动性状况良好。实际工作中，公司对业务

确定了规模限额和风险限额，对净资本和风险控制指标实施动态监控，

确保流动性风险监控指标在内的各项指标持续满足监管要求。 

（三）负债状况 

2023 年末，公司无到期未偿还的债务，公司整体偿债能力较强，

流动性风险可测可控。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总负债 3,718.70 万元，其中：

应付职工薪酬为 1,367.78 万元，占自有负债比例为 36.78%，应交税

费为 1,010.16万元，占自有负债的比例为 27.16%，其他为租赁负债、

应付账款等。 

七、经营概况 

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由原有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资产管理业务部门经过平移调整产生。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《关于核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》（证

监许可〔2022〕2816 号）核准，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 日设立，注册

资本 5 亿元。2023 年 7 月 11 日，万联资管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

可证。2023 年 8 月 18 日，公司正式对外开展资产管理业务。万联资

管是广州市首家注册登记的券商资管子公司，也是自《国务院关于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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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》实施以来广州新增

设立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（金融牌照）的首家机构，对贯彻落实党

的二十大精神、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理财和资管中心以及推动金融

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2023年是万联资管的成立元年，公司秉承“稳字当头、稳中求进、

加速发展”的发展总基调，紧紧围绕“做大资管”战略目标，将增收

入、稳利润、提规模作为核心任务目标。2023 年末资产管理业务总规

模 183.18 亿元，其中主动管理规模 178.50 亿（占比 97.45%）。产品

数量方面，2023 年末存续主动管理小集合 114 支。2023 年，实现营

业收入 7,343.55 万元；利润总额 2,110.02 万元；净利润 1,580.20 万

元。 

2023 年，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广受专业机构认可，连续获得多项大

奖，品牌知名度再次提升。7 月，荣获《证券时报》“2023 中国证券

业资管品牌君鼎奖”，9 月，稳健添益 2 号获评《中国基金报》“2023

中国券商资管英华奖-固收+券商资管产品示范案例（三年期）”，10

月，稳健添益 1 号、季添利 6 号、双季添利 3 号分别获评《中国证券

报》“2023 证券公司集合资管计划金牛奖”。12 月，获评东方财富

风云榜“年度创新服务券商资管”。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主要业务收入构成如下： 

业务类型 
2023 年 2-12 月 

收入（万元） 占比 

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6,065.20 82.59% 

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 633.85 8.63% 

利息净收入 634.67 8.64% 



                   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

 7 

业务类型 
2023 年 2-12 月 

收入（万元） 占比 

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及其他 9.83 0.13% 

总计 7,343.55 100% 

八、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

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报告期本公司财务报

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。 

九、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

根据《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、参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

等外规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，结合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

评价办法，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，董事会聘请专

业服务机构对公司2023年12月31日（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）的内

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。 

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的认定情况，董

事会确认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，本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。 

同时，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的认定

情况，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，本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。 

十、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意见 

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《内部控制鉴证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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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（众环专字(2024)0500215号），对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止与财务

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鉴证意见，报告认为万联资管于

2023年12月31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

部控制。 

十一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 

（一）薪酬管理基本制度和决策程序 

本公司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证券公司治理准则》《证

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》及公司相关规定，严格落实董事、监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。 

2023 年度公司不向董事、监事发放薪酬，公司内部董事按公司工

资制度获取报酬。公司制订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考核目标，年度结束后，

依据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和绩效分配方案执

行。 

（二）薪酬实际支付情况 

按照《证券公司治理准则》及公司相关规定，“证券公司高级管

理人员的绩效年薪由董事会根据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结果

决定，40%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，且延期支付期限不少于 3

年。延期支付薪酬的发放应当遵循等分原则。” 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奖金的 60%在年度考核结束后当期兑现，

其余 40%为递延薪酬，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，延期支付期限为 3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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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遵循等分原则。 

（三）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或股票期权，

不涉及非现金薪酬情况。公司向经董事会聘任并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

的高级管理人员发放薪酬，劳动合同签署日期为公司正式对外开展资

管业务之日。按照股东单位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(不含兼任董事的高级

管理人员)、监事及其他兼职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。自

2023 年 8 月 18 日展业起至报告期末，由公司承担的高级管理人员薪

酬总额（税前）为人民币 53.78 万元。 

十二、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

（一）打击非法证券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根据监管部门下发的通知，积极开展“集中整

治假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等诈骗活动”等一系列专项主题活动，

进一步深化宣传防范非法证券活动。 

我公司通过官网公告防范诈骗相关投资者教育文案及宣传购买

金融产品的正确渠道和方式，同时在官网建立了“投资者教育-打击非

法证券活动”专栏，集中向投资者宣传打击非法证券活动。专项活动

期间，我公司整理、编写假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等诈骗活动案例，

进一步深入开展打击非法证券活动。公司通过不断加强对假冒机构的

打击力度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维护证券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